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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徐廣妍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6
傳真：087320185
電子信箱：a252245@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3510944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510944300-1.pdf)

主旨：檢送「屏東區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

要點」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3年11月11日臺教授國字第1135406408D號函

辦理。

二、請向學生及家長妥善宣導，積極溝通，以維護學生權益。

正本：各國中、本縣各公立高中職、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
副本：教育部、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

科、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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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 

本府 101 年 4 月 24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10112148 號函發布 
本府 102 年 8 月 16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224368100 號函修訂 
本府 104 年 5 月 13 日屏府教課字第 10410907000 號函修訂 
本府 104 年 12 月 11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479138900 號函修訂 
本府 105 年 12 月 27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582803900 號函修訂 
本府 106 年 10 月 27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676626200 號函修訂 
本府 107 年 10 月 1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774249000 號函修訂 
本府 108 年 11 月 19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883081100 號函修訂 
本府 109 年 9 月 18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945762100 號函修訂 
本府 110 年 9 月 13 日屏府教學字第 11045431500 號函修訂 
本府 111 年 9 月 22 日屏府教學字第 11157949400 號函修訂 
本府 112 年 11 月 3 日屏府教學字第 11264067000 號函修訂 
本府 113 年 11 月 13 日屏府教管字第 1135109443 號函修訂 

 

壹、依據 

  一、總統 110 年 5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49231 號令公布「高級中等教育

法」。 

  二、行政院 106 年 10 月 12 日院臺教字第 1060191247 號函核定「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實施計畫」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案。 

  三、教育部 110 年 6 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 號令修正發布之「高

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四、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28 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71643A 號令修正發布之之「高

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貳、目的 

一、提供學生多元入學管道，重視學生學習權及家長選擇權。 

二、引導學生多元智能發展，追求適性學習及卓越發展。 

三、發展學校辦學特色，提升教學品質。 

參、申請資格 

一、屏東區（以下簡稱本區）之高級中等學校以班(群、科)為規劃單位，向各該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辦理特色招生。 

二、申請辦理術科測驗甄選入學(藝才班、體育班、科學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特殊班別)之高級中等學校，另依藝術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國民體育法、高級

中等教育法等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肆、招生對象及資格 

取得國民中學畢業資格或同等學力者，不限於就讀或畢業於本區之國中生，惟報

考本區特色招生者，僅能參加本區之分發。 

伍、招生名額比率 

一、本區特色招生總名額所占比率不超過全區總核定招生名額之 15%為原則，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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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招生所占比率，以不超過該校總核定招生名額之 50%為原則。 

二、各校未招滿之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名額，不得續招且不得流入其他入學管 

    道。各校所屬之主管機關於核定下一年度學校申請特色招生名額時，應審酌各 

    校前一年度特色招生辦理情形調整招生名額。 

三、但體育班、藝術才能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特殊班別，得於規定期間辦理 

    續招。為促成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發展，貫徹技職再造，除前項其他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特殊班別外，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亦為甄選入學適用範圍。 

陸、組織與任務 

為推動本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供多元適性學習機會，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

建構優質適性教育環境，辦理本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作業，應成立以下組織： 

一、「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 

（一）組織成員： 

由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籌組，本府教育處處長擔任召集人，由教育主

管機關代表、本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含各入學委員會主委學校）、國

民中學代表、家長團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及學者專家代表等共同組成，其

中國民中學代表人數，不得低於高級中等學校人數。 

（二）組織任務： 

1、訂定「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經本府教育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 

2、規劃特招推動策略、作業流程及議決各項特色招生相關事宜。 

二、「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審查會」 

（一）組成成員：由本府教育處處長為召集人，其委員包括教育主管機關代表3人、

教育學者專家（含課程專家）3 人、本區家長代表 1 人、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2

人及教師代表 1 人，計 11 人。其成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二）組織任務：依據「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研擬本區之特色

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審查及核定本區申辦特色招生學校之申辦計畫書，將審查

結果報教育部備查並公告核定特色招生之學校及名額。 

三、「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入學委員會」 

（一）組成成員：由參與本區特色招生之高級中等學校視實際辦理招生工作之必要

聯合組成，成員包含教育主管機關代表、辦理特色招生之各高級中等學校校

長及教務主任、國中校長、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代表組成，其中國中校長、

教師及家長等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一，且國民中學校長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代表人數之總和。 

（二）組織任務：彙整辦理特色招生學校之名額，載明於簡章並公告；當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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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核定名額時，負責研議及協調各校特色入學名額比率。 

四、「屏東區各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委員會」 

   由本區各高級中等學校應組成校內招生委員會，負責辦理各校招生事宜。 

柒、學校申請辦理特色招生之規範及審核方式 

 一、申請程序 

(一) 為提供具備學術、職業或藝能性向專長之學生適性學習之環境，本區公、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根據學校歷史、條件、願景及社會需求等因素，發展符合獨特性、

優異性、創新性、整體性與延續性等五項規準之學科或群科特色課程，並得針

對特定一種或多種課程領域，如語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學、

新興產業、重點產業、音樂、美術、舞蹈、戲劇及體育等加強發展。 

(二) 申辦學校(含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申辦甄選入學學校)於辦理特色招生之前一年

度 6月底前提出申請，申辦計畫書內容如下： 

1. 班（群、科）採特色招生之目標及理由（需含對國中教學之影響評估、

與招生區內國中之合作方案，以增進招生區內國中學生及家長適性選擇，

彰顯學校發展之特色等內容）。 

2. 班（群、科）採特色招生之內外部自我評估。 

3. 班（群、科）採特色招生之 3 年課程規劃草案。 

4. 班（群、科）採特色招生之教學資源及相關師資條件（含內部、外部資

源）。 

5. 班（群、科）採特色招生之辦理方式(含單獨或聯合數校招生、招生區

範圍、招生名額、測驗科目、內容及計分、決定錄取等實施方式)。 

6. 班（群、科）採特色招生之學生未來學習、輔導方式(含生活、心理輔

導、轉銜與升學就業等生涯輔導之規劃)。 

7. 學生入學後之編班方式。 

8. 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 學生表現成果之評量(含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 

10. 學校評鑑結果之佐證資料。 

           11.班（群、科）採特色招生之預期實施成效。 

12.其他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項目，如：國中應屆畢業生人數及前學年度特

色招生辦理情形等。 

(三) 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班等班級如申請辦理甄選入學方式者，得免

提申辦計畫書，經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辦理。 

(四) 經教育部或本府教育處核准採特色招生之學校，其班（群、科）課程內容應

符合現有課程綱要規範，或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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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並於於學年度開學前，將課程計畫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若其

班（群、科）課程內容與課程綱要牴觸時，應報請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

教育部專案核處。 

(五) 經教育部核准採特色招生之學校，於採特色招生入學之學生報到後，須將特

色招生成果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並進行學生後續之追蹤輔導。 

二、審核程序 

（一）本區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考試分發入學或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應依其課

程特色需求向審查會提出申辦計畫書，據以辦理特色招生。 

（二）依據下列審查重點項目，審核是否通過及核給招生名額(審核表詳附表 1)： 

      1.招生之目標及理由：特色招生目標與特色課程實施目標相符，及其理由具信 

                          服力。 

    2.自我評估：辦理特色招生班（群、科）之內外部評估。 

    3.課程規劃草案：應符合特色課程內涵，如：發展語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 

數學、自然科學、藝術、技能或與社區文化結合等。 

    4.教學資源：包括師資、設備、教材教法等，與大專校院、學術機構、國中小、 

                社區及企業等合作成效，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高瞻計畫、產 

                學攜手合作計畫等。 

    5.辦理方式：學科測驗內容應符合特色課程規劃；試務規劃應包括招生名額、                

命題單位、分數採計及錄取方式；招生方式採聯合或單獨辦理等。 

    6.學生輔導方式：學生未來學習、升學及就業等生涯輔導之規劃。 

7.編班方式：學校以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招收新生班級人數申請辦理特色招生入

學者，以班為規劃單位，得呈現班別名稱；非以班為規劃單位，應

僅呈現群、科別名稱。 

    8.招生比率：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學生表現：學校歷年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全國性科學展覽等成果、學 

                科能力測驗或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各科成績分布等學生優異表

現。 

    10.學校評鑑。 

    11.預期成果。 

     12.其他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項目，如：國中應屆畢業生人數及前學年度特色 

         招生辦理情形等。 

（三）審查會審酌應屆畢業生人數及各校前一學年度特色招生辦理情形等，核定特

色招生名額，倘前一年有未招滿之情形者，請審慎提列招生名額。 

（四）辦理前一年 9 月 30 日前公告核定特色招生之學校及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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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復程序及日程 

各校申辦計畫書經審查後，倘未獲核准辦理特色招生，得依審查意見，備齊

相關資料，於本區公告期限內申復。 

三、核定結果之有效期限 

（一）曾經核准得採特色招生之學校，3 年內（含核定辦理年度）得免提申辦計畫。 

（二）本區得審酌應屆畢業生人數及各校前一學年度特色招生辦理情形等，調整核

定特色招生名額。 

（三）新申請或重新申請辦理特色招生或招生班（群、科）變更之學校，仍須依本

要點申請及審核方式辦理。 

（四）已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惟未變更招生班(群、科)之班名、科別、課程規劃

等，僅降低名額或下一學年度停辦者，免提計畫書，經該校招生委員會通過

後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 

捌、入學方式 

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群、科）以同日辦理為原則，學校得選擇單 

獨或聯合數校招生，辦理方式如下： 

一、考試分發入學 

（一）獲准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依教育部核定之就學區招生，並以學科測驗成績及

學生志願作為考試分發入學之依據。 

（二）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群、科），採聯合命題、聯合辦理招生為原則； 單

一班（群、科）因考科特殊，無法採用聯合招生方式招收學生，或其他經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之學校，方可辦理單獨招生。 

（三）測驗內容應依學校所申辦之特色課程內容規劃，就國文、英語文、數學、社

會、自然等五科，擇科測驗或採加權計分方式辦理。 

（四）測驗題目得由負責招生學校聯合籌組命題委員會本公平、公正、專業，合程

序與實質正義原則命題，亦可委託測驗專責機構命題。 

二、甄選入學 

（一）辦理之班（群、科）： 

1.                    1.特殊班、群、科：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班等。 

        2.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上述經本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設立之班（群、科），依核定之就學區辦理招

生。 

（二）辦理方式： 

        1.申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學校，應依學校特色課程內容，設計術科考科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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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加權計分。甄選入學之班別如確有參採學生國文、英語文、數學、自然或 

          社會成績之必要，得參採國民中學教育會考成績做為門檻。 

        2.申辦特殊班、科甄選入學學校應依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志願作為錄取 

          依據。 

        3.申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學校應採聯合命題招生為原 

          則，各校得聯合籌組命題委員會，本公平、公正、專業，符合程序與實質 

          正義原則命題，亦可委託測驗專責機構命題；單一班（群、科）者， 

          得辦理獨立招生，其術科命題亦依上述方式辦理，並依術科測驗分數及學 

          生志願作為分發入學依據。 

玖、追蹤輔導 

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應接受本府及中央主管機關定期或不定期到校輔

導方式追蹤學校辦理特色招生之成效，以達特色招生之預期成果，並供核准續

辦之參據。 

壹拾、預期效益 

 一、建立學校辦學特色，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教育品質。 

 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培育多元優秀人才。 

 三、提供適性教學環境，鼓勵學生追求卓越發展。 

壹拾壹、本作業要點由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訂定，提請本縣教育審議委

員會通過後，送教育部備查，自 114 學年度起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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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屏東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全銜)特色

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 
 

序

號 
審查項目 

學校 

初核 

主管機關 

審查 

有 無 
符

合 

不

符

合 

說

明 

1 
特色招生之目標及理由（包括

對國中教學之影響評估） 
     

2 自我評估      

3 三年課程規劃草案      

4 教學資源      

5 辦理方式      

6 學生輔導方式      

7 編班方式      

8 
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

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 學生表現成果      

10 學校評鑑結果之佐證資料      

11 預期成果      

12 
其他（主管機關另訂定之項

目） 
     

綜合評述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修正建議： 

 

 

□不通過 

理由： 

 

審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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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草案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一、總統 110 年 5月 26 日華總一

義字第 11000049231 號令公布

「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行政院 106 年 10 月 12 日院

臺教字第 1060191247 號函核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

畫」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特色

招生實施方案。 

三、教育部 110 年 6 月 30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 號

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多

元入學招生辦法」。 

四、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28 日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71643A 號

令修正發布「高級中等學校特色

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

項」 

 

一、總統 110 年 5月 26 日華總一

義字第 11000049231 號令公布

「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行政院 106 年 10 月 12 日院

臺教字第 1060191247 號函核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

畫」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特色

招生實施方案。 

三、教育部 110 年 6 月 30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 號

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多

元入學招生辦法」。 

四、教育部 109 年 2月 25 日以臺

教授國部字第 1090013221B 號令

修正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

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28 日以臺教

授國部字第

1120171643A

號令修正發

布之「高級

中等學校特

色招生核定

作業要點訂

定應遵行事

項」，修正特

招要點-壹-

第五項之發

布日期與文

號。 

參、申請資格 

一、屏東區（以下簡稱本區）之

高級中等學校以班(群、科、組)為

規劃單位，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辦理特色招生；申請特色招

生考試分發入學者，以優質學校

為限。 

二、申請辦理術科測驗甄選入學

(藝才班、體育班、科學班及其他

經主關機關核准之特殊班別)之高

級中等學校，另依藝術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國民體育法、高級

中等教育法等相關法規之規定辦

理。 

參、申請資格 

一、屏東區（以下簡稱本區）之

高級中等學校以班(群、科、組)為

規劃單位，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辦理特色招生；申請特色招

生考試分發入學者，以優質學校

為限。 

二、申請辦理術科測驗甄選入學

(藝才班、體育班、科學班及其他

經主關機關核准之特殊班別)之高

級中等學校，另依藝術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國民體育法、高級

中等教育法等相關法規之規定辦

理。 

依據「高級

中等學校特

色招生核定

作業要點訂

定應遵行事

項」修正。 

一、申請程序 

 (二) 申辦學校(含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申辦甄選入學學校)於辦理特

色招生之前一年度 6 月底前提出

申請，申辦計畫書內容如下： 

一、申請程序 

 (二) 申辦學校(含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申辦甄選入學學校)於辦理特

色招生之前一年度 6 月底前提出

申請，申辦計畫書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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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目標及理由（需含對國中教學

之影響評估、與招生區內國中之

合作方案，以增進招生區內國中

學生及家長適性選擇，彰顯學校

發展之特色等內容）。 

2.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內外部自我評估。 

3.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 3 年課程規劃草案。 

4.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教學資源及相關師資條件（含

內部、外部資源）。 

5.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辦理方式(含單獨或聯合數校招

生、招生區範圍、招生名額、測

驗科目、內容及計分、決定錄取

等實施方式)。 

6.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學生未來學習、輔導方式(含生

活、心理輔導、轉銜與升學就業

等生涯輔導之規劃)。 

7.學生入學後之編班方式。 

8.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

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學生表現成果之評量(含形成性

及總結性評量)。 

10. 學校評鑑結果之佐證資料。 

11.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預期實施成效。 

12.其他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項

目，如：國中應屆畢業生人數及

前學年度特色招生辦理情形

等。。 

 (四) 經教育部或本府教育處核准

採特色招生之學校，其班（群、

科、組）課程內容應符合現有課

程綱要規範，或依「高級中等學

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規定辦理

為原則，並於於學年度開學前，

將課程計畫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1.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目標及理由（需含對國中教學

之影響評估、與招生區內國中之

合作方案，以增進招生區內國中

學生及家長適性選擇，彰顯學校

發展之特色等內容）。 

2.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內外部自我評估。 

3.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 3 年課程規劃草案。 

4.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教學資源及相關師資條件（含

內部、外部資源）。 

5.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辦理方式(含單獨或聯合數校招

生、招生區範圍、招生名額、測

驗科目、內容及計分、決定錄取

等實施方式)。 

6.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學生未來學習、輔導方式(含生

活、心理輔導、轉銜與升學就業

等生涯輔導之規劃)。 

7.學生入學後之編班方式。 

8.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

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學生表現成果之評量(含形成性

及總結性評量)。 

10. 學校評鑑結果之佐證資料。 

11.班（群、科、組）採特色招生

之預期實施成效。 

12.其他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項

目，如：國中應屆畢業生人數及

前學年度特色招生辦理情形

等。。 

 (四) 經教育部或本府教育處核准

採特色招生之學校，其班（群、

科、組）課程內容應符合現有課

程綱要規範，或依「高級中等學

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規定辦理

為原則，並於於學年度開學前，

將課程計畫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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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若其班（群、科、組）課

程內容與課程綱要牴觸時，應報

請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教育

部專案核處。 

 

核定。若其班（群、科、組）課

程內容與課程綱要牴觸時，應報

請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教育

部專案核處。 

 

柒、學校申請辦理特色招生之規

範及審核方式-二、審核程序 

（二）依據下列審查重點項目，

審核是否通過及核給招生名額(審

核表詳附表 1)： 

1.招生之目標及理由：特色招生

目標與特色課程實施目標相符，

及其理由具信服力。 

2.自我評估：辦理特色招生班

（群、科、組）之內外部評估。 

3.課程規劃草案：應符合特色課

程內涵，如：發展語文、人文學

科、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

學、藝術、技能或與社區文化結

合等。 

4.教學資源：包括師資、設備、

教材教法等，與大專校院、學術

機構、國中小、社區及企業等合

作成效，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高瞻計畫、產學攜手合作計

畫等。 

 

柒、學校申請辦理特色招生之規

範及審核方式-二、審核程序 

（二）依據下列審查重點項目，

審核是否通過及核給招生名額(審

核表詳附表 1)： 

1.招生之目標及理由：特色招生

目標與特色課程實施目標相符，

及其理由具信服力。 

2.自我評估：辦理特色招生班

（群、科、組）之內外部評估。 

3.課程規劃草案：應符合特色課

程內涵，如：發展語文、人文學

科、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

學、藝術、技能或與社區文化結

合等。 

4.教學資源：包括師資、設備、

教材教法等，與大專校院、學術

機構、國中小、社區及企業等合

作成效，如：科技部高瞻計畫、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等。 

 

三、核定結果之有效期限 

（三）新申請或重新申請辦理特

色招生或招生班（群、科、組）

變更之學校，仍須依本要點申請

及審核方式辦理。 

（四）已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

惟未變更招生班(群、科、組)之

群、班名、科別、課程規劃等，

僅降低名額或下一學年度停辦

者，免提計畫書，經該校招生委

員會通過後報各該主管機關核

定，並報教育部備查。 

 

三、核定結果之有效期限 

（三）新申請或重新申請辦理特

色招生或招生班（群、科、組）

變更之學校，仍須依本要點申請

及審核方式辦理。 

（四）已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

惟未變更招生班(群、科、組)之班

名、科別、課程規劃等，僅降低

名額或下一學年度停辦者，免提

計畫書，經該校招生委員會通過

後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並報教

育部備查。 

捌、入學方式 捌、入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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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群、

科、組）以同日辦理為原則，學

校得選擇單獨或聯合數校招生，

辦理方式如下： 

一、考試分發入學 

（一）獲准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

依教育部核定之就學區招生，並

以學科測驗成績及學生志願作為

考試分發入學之依據。 

（二）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

（群、科、組），採聯合命題、聯

合辦理招生為原則； 單一班

（群、科、組）因考科特殊，無

法採用聯合招生方式招收學生，

或其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

之學校，方可辦理單獨招生。 

二、甄選入學 

（一）辦理之班（群、科、組）： 

1.特殊班、群、科、組：音樂、

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班等。 

2.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

科。 

上述經本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定設立之班（群、科、組），依核

定之就學區辦理招生。 

(二)辦理方式: 

1.申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學校，

應依學校特色課程內容，設計術

科考科數目及加權計分。甄選入

學之班別如確有參採學生國文、

英語文、數學、自然或社會成績

之必要，得參採國民中學教育會

考成績做為門檻。 

 2.申辦特殊班、科、組甄選入學

學校應依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志

願作為錄取依據。 

3.申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

群科甄選入學學校應採聯合命題

招生為原則，各校得聯合籌組命

題委員會，本公平、公正、專

業，符合程序與實質正義原則命

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群、

科、組）以同日辦理為原則，學

校得選擇單獨或聯合數校招生，

辦理方式如下： 

一、考試分發入學 

（一）獲准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

依教育部核定之就學區招生，並

以學科測驗成績及學生志願作為

考試分發入學之依據。 

（二）同一類型特色招生之班

（群、科、組），採聯合命題、聯

合辦理招生為原則； 單一班

（群、科、組）因考科特殊，無

法採用聯合招生方式招收學生，

或其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

之學校，方可辦理單獨招生。 

二、甄選入學 

（一）辦理之班（群、科、組）： 

1.特殊班、群、科、組：音樂、

美術、舞蹈、戲劇、體育班等。 

2.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

科。 

上述經本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定設立之班（群、科、組），依核

定之就學區辦理招生。 

(二)辦理方式: 

1.申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學校，

應依學校特色課程內容，設計術

科考科數目及加權計分。甄選入

學之班別如確有參採學生國文、

英語文、數學、自然或社會成績

之必要，得參採國民中學教育會

考成績做為門檻。 

 2.申辦特殊班、科、組甄選入學

學校應依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志

願作為錄取依據。 

3.申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

群科甄選入學學校應採聯合命題

招生為原則，各校得聯合籌組命

題委員會，本公平、公正、專

業，符合程序與實質正義原則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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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亦可委託測驗專責機構命

題；單一班（群、科、組）者， 

得辦理獨立招生，其術科命題亦

依上述方式辦理，並依術科測驗

分數及學生志願作為分發入學依

據。 

 

 

題，亦可委託測驗專責機構命

題；單一班（群、科、組）者， 

得辦理獨立招生，其術科命題亦

依上述方式辦理，並依術科測驗

分數及學生志願作為分發入學依

據。 

 

壹拾壹、本作業要點由本區高級

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訂

定，提請本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並送教育部備查，自 114

學年度起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適用之。 

 

壹拾壹、本作業要點經屏東縣教

育審議委員會通過後，送教育部

備查，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適用之。 

 

 

 

 

 

 

 

 

 

 

 

 

 

 

 

 

 

 

 

 

 

 

 

 

 


